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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

年 3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4年 3月 30日召开 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因担保
发生频次较高，逐笔披露不便，因此公司按月度汇总披露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
际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

●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0万
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103.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
为9.76%。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4年3

月3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为满足资金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安乃达驱动技术（江苏）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安乃达”）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拟与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江苏安乃达在 2024 年度向银行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债权本金
不超过 13,000万元人民币的所有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满足
资金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安乃达驱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安乃
达”）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公司拟与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天津安乃达
在 2024 年度向银行办理的各类业务所实际形成债权本金不超过 10,000万元
人民币的所有债权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2025年3月公司对外担保业务发生情况
2025年3月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新增对外担保。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7,103.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
9.76%。

公司未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对外担保
和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50 证券简称：安乃达 公告编号：2025-016

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3月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1-3月新签合同情况
经初步统计，2025年1月至3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新签合同635个，新签合同金额为750.93亿元。
二、1-3月新签较大合同情况1月至3月，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金额在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较大施工项目合

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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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主体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合同）名称

神鹿坊城中村改造项目住宅安置工程施工项目

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煤制
甲醇优化变更为年产 100 万吨煤制甲醇项目、
甲醇醋酸延链优化深加工与综合利用生产高端
化学品及新材料项目和新材料项目60万吨/年
乙醇装置

渭南泰安达临渭区管路 20 万千瓦风电项目
EPC

石家庄盛晨地产高新区项目

启盛·华章项目

合同金额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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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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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第九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陕西省设备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第十二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滨湖湾EPC项目

山东港口日照港岚山港区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
三期配套罐区工程土建及设备安装工程

雁栖府一期EPC工程总承包

吴起250MW/750MWh构网型独立储能项目

吉尔吉斯斯坦STT道路重建项目四标段

中润盛和(方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方山县积
翠镇胡堡村分散式微风发电项目

100万吨/年废弃油脂转化生物质能源项目高温
油脂预处理装置工程

邯郸市永年区集中供热工程（永年区段）

中地桃李春风商住小区建设项目

8.0

7.5

6.67

6.36

5.71

5.28

5.18

5.1

5.1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存
在差异，最终以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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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3月经营情况简报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
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4年9月4日披露的《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下称“本次交易草案”）“重大风险提示”及“第十一章 风险因素
分析”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其他程序，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2025年4月14日，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没有收到中粮包装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中粮包装”）剩余股东关于强制收购的反对申请，本次交易项下的
强制收购预计于2025年4月17日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香港联
交所”）已经同意撤销中粮包装股份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中粮包装股份在
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将于2025年4月22日上午9:00起撤销。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交易草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
现可能导致本次交易中止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本
次交易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概述
本公司拟通过下属北京市华瑞凤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华瑞凤泉有

限公司”）的境外下属公司（作为“要约人”）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粮包装的
全体股东发起自愿有条件全面要约，以现金方式收购中粮包装全部已发行股份
（要约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除外，下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2023年12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3－临071号）。

2024年 1月 12日、2024年 2月 7日、2024年 3月 7日、2024年 4月 8日、2024
年 5月 7日、2024年 5月 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01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0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1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18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35号）、《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奥瑞）2024－临040号）。

2024年 6月 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控股子
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6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2024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了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减资及注销下属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7月6日、2024年8月6日、2024年8月29日、2024年8月30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奥瑞）2024－临063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奥瑞）2024－临069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奥瑞）2024－临071号）、《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72号）。

2024年 9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9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094号）。

2024年 10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4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奥瑞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4－临107号）。

2024年11月12日、2024年12月14日、2024年12月20日、2025年1月9日、
2025年1月18日、2025年1月23日、2025年2月14日、2025年3月14日、2025年
4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奥瑞）2024－临 108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
瑞）2024－临 110 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
2024－临111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
001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02号）、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03号）、《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11号）、《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14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奥瑞）2025－临018号）。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14日，华瑞凤泉发展有限公司没有收到中粮包装剩余股东

关于强制收购的反对申请，本次交易项下的强制收购预计于2025年4月17日完
成；香港联交所已经同意撤销中粮包装股份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中粮包
装股份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将于2025年4月22日上午9:00起撤销。

本次交易项下强制收购及中粮包装股份撤销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的
相关安排可于香港联交所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hkexnews.hk）查阅。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有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5—临019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已于2025年3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号）。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
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华云路1号中铜大厦3222会

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孙成余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57人，代表股份 796,826,26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37,479,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81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54人，代表股份 159,346,4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529％。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55人，代表股份 159,346,54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54人，代表股份 159,346,44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9529％。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21,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6％；
反对1,3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
弃权 2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741,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8％；
反对 1,342,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6％；
弃权 2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09,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1％；
反对1,34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5％；
弃权2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729,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52％；
反对 1,342,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6％；
弃权2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089,2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0％；
反对1,455,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7％；
弃权2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0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9％；
反对 1,455,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36％；
弃权2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5％。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17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3％；
反对1,458,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
弃权18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99,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2％；
反对 1,458,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54％；
弃权18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147,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4％；
反对1,468,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3％；
弃权2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68,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67％；
反对 1,468,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5％；
弃权2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091,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3％；
反对1,424,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8％；
弃权3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11,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14％；
反对 1,424,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2％；
弃权3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4％。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08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2％；
反对1,43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6％；
弃权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02,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56％；
反对 1,431,1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81％；
弃权3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1,856,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13％；
反对14,76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7％；
弃权2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376,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54％；
反对 14,76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8％；
弃权2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九）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计

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608,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7％；
反对2,007,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9％；
弃权2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12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82％；
反对 2,007,2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7％；
弃权2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2％。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及发行

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812,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3％；
反对1,804,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5％；
弃权2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33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62％；
反对 1,804,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5％；
弃权20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一）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

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27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9％；
反对1,33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2％；
弃权2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799,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94％；
反对 1,332,6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63％；
弃权2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3％。
该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二）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商品类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4,87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48％；
反对1,66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2％；
弃权2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393,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0％；
反对 1,666,8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60％；
弃权2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9％。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三）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26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7％；
反对1,887,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5％；
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256,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6％；
反对 1,887,6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6％；
弃权2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十四）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63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5％；
反对1,51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5％；
弃权20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7,62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4％；
反对 1,519,5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6％；
弃权20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对此议案的表决，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量为637,469,718股。

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宸以、张欣馨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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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闪点≥60°C），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除专控产品），有色金属，日用品，电子
产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金属制品，饲料及添加剂，橡胶制品，乳胶制品，纺织原料，纺织品，化
学纤维，服装，木材及其制品，纸张，纸浆，机械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制
品），塑料制品，汽车，医疗器械（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初级食用农产品；食品、饮料（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会展服务，供应链管理的技术开发；房产租
赁；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信用情况：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97,298.52万元、负债总额194,116.70万元、

股东权益合计103,181.82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41,956.88万元、利润总额16,045.49万元、
净利润13,280.23万元。2、顺特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5月8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新悦路23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张译军
注册资本：15,922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机
械设备研发；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电力行业高效节
能技术研发；电气设备修理；国内贸易代理；电工器材制造；电工器材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
造；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与上市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100%。
信用情况：顺特电气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顺特电气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88,423.26万元、负债总额 13,043.89万

元、股东权益合计 75,379.37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262.93万元、利润总额 5,095.31万元、净
利润5,095.31万元。3、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9年12月4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新悦路23号
法定代表人：刘燕
注册资本：109,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电气设备修理；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

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对外承包工程；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电子元器件与机电
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储能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软件开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
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检验检测服务；供电业务；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民用核安全设备设
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以上项目不含烟草及其制品，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股权结构：顺特电气持股75%，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部）有限公司持股25%。（顺特电气有限
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与上市公司关系：顺特设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
信用情况：顺特设备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顺特设备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00,444.10万元、负债总额163,010.83万

元、股东权益合计137,433.27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242,275.69万元、利润总额18,259.90万
元、净利润15,599.23万元。4、顺特（广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3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社区新悦路23号之三
法定代表人：钟志远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国内贸易代理；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储能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能量回收
系统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及与上市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孙公司，顺特电气持股100%。
信用情况：顺特新能源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顺特新能源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338.44万元、负债总额823.12万元、

股东权益合计 1,515.32万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236.47万元、利润总额 17.75万元、净利润15.32万元。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计划，上述担保额度为最高限额，具体担保金

额、担保期限及担保条款，以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1、本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促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进而提高经营效率和盈利水平。2、顺特设备为中外合资企业，另一股东为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部）有限公司，持有顺特设备25%股权。由于施耐德集团规定，对跨国下属子公司不提供任何担保，因此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
部）有限公司对顺特设备涉及的担保事项不提供同比例担保。3、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拥有控制权，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通过对顺特电气、顺特设备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
况等进行全面评估，董事会认为顺特电气、顺特设备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违约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经签订的担保协议总额度为9.37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7.90%；实际发生借款的担保余额为6.0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9.6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无逾期债务和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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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与本公告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为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公
司2024年度的经营管理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平台召开业绩说明会。

二、参会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1、张译军先生（董事长、总经理）；2、黄志雄先生（副董事长）；3、刘燕女士（董事、副总经理）；4、魏恒刚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5、叶罗沅先生、肖健先生、陈贤凯先生（独立董事）。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适当调整。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方式举行，投资者可在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段内（2025年4月18日下午15:00-16:00）访问https://eseb.cn/1mLJfxNOdBS或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参与本次说明会。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 2025年 4月 18日（星期五）前访问 https://eseb.cn/1mLJfxNOdBS，或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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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

国资委、中国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
的规定。

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德皓国际”）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就本次拟续聘北京德皓国际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北京德皓国际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服务能力，签字注册会

计师和相关负责人具有相应的专业能力，且在执业过程中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允的审计
原则，切实履行审计机构职责，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拟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75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为28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成立日期：2008年12月8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31号5层519A
（5）首席合伙人：杨雄
（6）截止2024年12月31日，北京德皓国际合伙人66人，注册会计师300人，签署过证券服务

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140人。
（7）2024 年度收入总额为 43,506.21 万元（含合并数，经审计，下同），审计业务收入为 29,244.86万元，证券业务收入为22,572.37万元。审计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客户家数125家，主要行

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本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86家。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2024年末，北京德皓国际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105.35万元；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
限额3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近三年不存在因与执业行为相关
的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3、诚信记录

北京德皓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 次、行政处罚0次、行政监管措施2次、自律
监管措施 0次和纪律处分 0 次。期间有 33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26
次、自律监管措施5次、行政处罚1次（除2次行政监管措施，其余均不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期间）。

（二）项目信息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李俊，2013年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6年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3年9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4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

数量6家。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陈明，2019年3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年7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4年7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

司数量4家。
拟安排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潘永祥，1997年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年7月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2023年12月开始在北京德皓国际执业，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
年签署和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8家。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
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
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3、独立性

北京德皓国际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4、审计收费2025年度审计费用 103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7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8万元。
审计费用较2024年度无变化。以上费用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工
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确定。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审计机构的专业资质、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业务能力

及执业质量等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评价，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勤勉尽责，严格遵循国家有关规定以
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4月14日召开，审议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一致同意续聘北京德皓国际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四、报备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四）北京德皓国际基本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五日


